
新建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竣工
勘檢程序及任務

112年11月23日
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無障礙小組



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

為落實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
機關辦理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，特訂
定本原則。

申請新建及增建使用執照之公共建築物應由勘檢
小組辦理勘檢並提出勘檢報告。



主管建築機關人員

身心障礙福利團體

建築師公會代表

對象：新建或增建使用執照之公共建築物

勘檢小組組成



■ 取得內政部於97.7.1以後委託辦理之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

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結業證書。

■ 曾擔任內政部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小組委

員連續三年以上。

■ 曾擔任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勘檢

小組委員連續三年以上。

勘檢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



■ 執行勘檢案件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無障礙建

築物專章、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或既有公共建築物

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規定。

■ 執行勘檢案件未依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訂定之無障礙設施勘

檢表辦理。

■ 其他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情節重大。

勘檢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終止聘任：



勘檢小組之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委員 ：



繳費

掛件

書件審查

排勘

現場勘檢

發勘檢紀錄 是否複查
檢送改善完成

申報書

發勘檢核准文

檢具申請書件取號

書件審查

不合格

是

否

退補件

退補件

不合格

不合格

勘檢流程



■ 桃園市新建或增建公共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勘檢申請書

■ 建造執照影本

■ 桃園市市庫收入繳款書

■ 會勘地點表

申請勘檢應備齊之書件：



https://free.tycg.gov.tw/download/

檔案下載

申請書請至桃園無障礙環境宣導網站 首頁/檔案下載 下載



申請書填寫範例



建造執照影本 收入繳款書



會勘地點填寫範例

會勘集合地點以清楚明確、
好找的地點為原則



■ 桃園市新建或增建公共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勘檢

改善完成申報書

■ 改善完成照片

■ 前次無障礙設施勘檢紀錄表

■ 改善完成處建造執照平面圖說

申請複檢應備齊之書件：



改善完成申報書填寫範例



改善完成照片 前次勘檢紀錄表



現場勘檢情形

看執照圖說
確認類組及無

障礙設施項目、

位置

依規劃動線

進行現勘

確認勘檢結論、

簽名



完成將得到一張勘檢核准文~



■ 總樓地板面積未達300平方公尺者，新臺幣六千元。

■ 總樓地板面積300平方公尺以上者，新臺幣一萬元。

■ 依前項繳納勘檢費後，如經勘檢未符合規定者，得免費申

請複檢一次。

收費標準：



■ 請委員現場務必拼命丈量

■ 確認各項尺寸是否合規定，因法規誤差值非常小僅3%

■ 注意法規淨寬、淨距離、固定尺寸的規定

如：室內出入口扣除門框淨寬90cm、室內走廊寬度120cm 、
求助鈴距離地面15-25公分、沖水控制距馬桶上緣60cm、
馬桶雙側扶手各距中心線35cm

勘檢任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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